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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 JR/T 0352《证券期货业标准化工作导则》的第 1 部分。JR/T 0352 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 1部分：标准的名称。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金融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证券分技术委员会（SAC/TC 180/SC4）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金融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180）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证信息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中信建投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洋、王海航、崔春晓、马丽霞、李可、谢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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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证券期货业标准化工作导则》旨在指导行业标准化工作者了解行业标准现状和规划，助力行业培

养一支规模壮大、水平高、复合型的证券期货业标准化人才队伍，提升标准质量，推动标准有效实施，

促进资本市场的标准化工作健康发展。《证券期货业标准化工作导则》拟由五个部分构成。

——第 1部分：标准的名称。目的在于指导标准起草者准确命名，避免扩大和限制标准范围；方便

标准化工作者和标准使用者快速从名称中了解到标准化对象和标准的基本范围。

——第 2部分：标准制定程序和要求。目的在于制定适配证券期货业行业特色的标准制修订流程和

相关要求，规范标准制修订过程，提高行业标准化水平。

——第 3部分：行业标准体系。目的在于加强顶层设计，完善证券期货业标准体系，指导行业标准

化工作落地。

——第 4部分：标准化工作者要求与评价。目的在于明确不同类别标准化工作者的工作要求，明确

标准化工作者的评价机制，增强标准化工作者专业能力，激发标准化工作者的积极性，推动行

业标准制修订工作高质量发展。

——第 5部分：标准实施与评价。目的在于细化标准实施与评价过程、指标和相关要求，指导开展

标准实施效果评价，发现标准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不足，推动及时修订标准、完善体系

建设，解决标准缺失老化滞后、交叉重复矛盾、体系不够合理等问题，提升标准的适用性和先

进性，促进标准实施效益的最大化。





JR/T 0352.1—2026

1

证券期货业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名称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证券期货业标准名称的结构、形式、命名和编排的要求
1)。

本文件适用于证券期货业标准名称的起草。其他证券期货业标准化文件亦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GB/T 20000.1 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 1 部分：标准化和相关活动的通用术语

GB/T 20001.1—2024 标准起草规则 第 1 部分：术语

GB/T 20001.2—2015 标准编写规则 第 2 部分：符号标准

GB/T 20001.3—2015 标准编写规则 第 3 部分：分类标准

GB/T 20001.4—2015 标准编写规则 第 4 部分：试验方法标准

GB/T 20001.5—2017 标准编写规则 第 5 部分：规范标准

GB/T 20001.6—2017 标准编写规则 第 6 部分：规程标准

GB/T 20001.7—2017 标准编写规则 第 7 部分：指南标准

GB/T 20001.8—2023 标准起草规则 第 8 部分：评价标准

GB/T 20001.10—2014 标准编写规则 第 10 部分：产品标准

GB/T 20001.11—2022 标准编写规则 第 11 部分：管理体系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GB/T 1.1—2020 和 GB/T 20000.1 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通则

4.1 规范性

标准名称中的术语和用语应有可靠的依据。相关国家及行业术语标准中已有界定的，应选用其首选

术语；相关国家及行业术语标准中未作界定的，宜选用相关国家及行业法律法规等权威资料中的规范词

语。

4.2 准确性

1) 为了减少标准化工作者重复查阅 GB/T 1.1—2020 条款的工作量，本文件中在标准名称的结构、形式和编排内

容上集中摘录了 GB/T 1.1—2020 中对于标准名称的相关条款，并根据本文件特点做出了少量描述上的修改，

修改之处与 GB/T 1.1—2020 的条款类型仍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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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名称应能准确清晰地概括出标准所覆盖的主题，其表述应使得某标准易于与其他标准相区分。

4.3 简洁性

标准名称宜尽可能简洁，不应涉及不必要的细节，任何必要的补充说明可由范围给出。

4.4 易理解性

标准名称应能被未参与标准起草工作的专业人员直观理解。

标准名称中不宜直接给出缩略语。如需使用缩略语，宜分别在中文名称、英文译名中给出缩略语对

应的中文或英文全称，并将缩略语置于其后的圆括号中。

5 名称构成元素

标准名称由尽可能短的几种元素组成，其顺序由一般到特殊。所使用的元素应不多于以下三种：

a) 引导元素：为可选元素，表示标准所属的领域；

b) 主体元素：为必备元素，表示上述领域内标准所涉及的标准化对象；

c) 补充元素：为可选元素，表示上述标准化对象的特殊方面，或者给出某标准与其他标准，或分

为若干部分的标准的各部分之间的区分信息。

6 元素的选择

6.1 主体元素

标准名称中应有主体元素，主体元素应表示出标准所涉及的标准化对象。

6.2 引导元素

6.2.1 选择引导元素

如果省略引导元素会导致主体元素所表示的标准化对象不明确，那么标准名称中应有引导元素。

示例：假设一项金融领域的国家标准名称的主体元素为“信息安全指南”，由于名称中的主体元素“信息安全指南”

反映不出标准化对象所属的专业领域，因此要用引导元素“金融服务”来明确范围：

正 确：金融服务 信息安全指南

不正确： 信息安全指南

证券期货业标准可根据标准领域选用“证券期货业”“证券业”“期货业”“基金业”等词语作为

标准名称的引导元素。

非证券期货业特有的标准化对象，引导元素不宜省略。

注：由于银行、证券、保险三个行业共用金融标准代号JR/T，非证券期货业特有的标准化对象省略引导元素可能会

导致标准范围扩大。

6.2.2 省略引导元素

如果主体元素（或者同补充元素一起）能确切地表示标准所涉及的标准化对象，那么标准名称中应

省略引导元素。

注1：示例中，主体元素“上市公司行业统计分类与代码”不可能是证券期货业以外的标准化对象，所以不需要用

引导元素“证券期货业”来界定上市公司这个标准化对象的专业领域。

证券期货业特有的标准化对象，不宜加上表示行业的引导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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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本文件所称“证券期货业特有的”，是指标准化对象及其对应的术语和概念，仅属于证券期货业，且在行业

各领域及专业范围内理解一致的。示例中，“上市公司”为证券期货业特有的标准化对象，前面不必加上表

示行业的引导元素。若标准名称改为“证券期货业 上市公司行业统计分类与代码”，则不正确，不符合简

明性要求。

示例：

正 确： 上市公司行业统计分类与代码

不正确：证券期货业 上市公司行业统计分类与代码

6.3 补充元素

6.3.1 选择补充元素

选择补充元素的情形如下：

——标准只包含主体元素所表示的标准化对象的一个或两个方面，那么标准名称中应有补充元素，

以便指出所涉及的具体方面；

——标准只包含主体元素所表示的标准化对象的两个以上但不是全部方面，那么在标准名称的补充

元素中应由一般性的词语（例如技术要求、技术规范）来概括这些方面，而不必一一列举；

——分部分的标准的各部分名称中应有补充元素。

示例 1：证券及相关金融工具 金融工具分类（CFI）编码

示例 2：资本市场交易结算系统 技术要求

示例 3：证券期货业 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 安全设计规范

证券期货业 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 安全检测规范

示例 4：上市公司公告电子化规范 第 1部分：公告分类

上市公司公告电子化规范 第 2部分：首次披露

6.3.2 省略补充元素

如果标准包含主体元素所表示的标准化对象的所有必要方面，并且是与该标准化对象相关的唯一现

行标准，那么标准名称中应省略补充元素。

示例：

正 确：期货经纪合同要素

不正确：期货经纪合同要素 客户须知、开户申请、委托、保证金及其管理

7 名称的形式

7.1 通用形式

由于标准名称的三个元素中只有主体元素是必备元素，引导元素和补充元素为可选元素，所以根据

排列组合，标准名称的通用形式包括以下四种：

——一段式：主体元素（见示例 1）；

——两段式：

 引导元素+主体元素（见示例 2）；

 主体元素+补充元素（见示例 3）。

——三段式：引导元素+主体元素+补充元素（见示例 4）。

示例 1：期货合约要素

示例 2：金融服务 信息安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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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3：证券及相关金融工具 金融工具短名（FISN）

示例 4：金融服务 生物特征识别 安全框架

7.2 形式的选择

当标准名称中相邻词语前后不同组合会导致标准化对象界定不明确时，不应采用一段式，应采用两

段式或者三段式。例如“证券业投资银行业务数据标准结构”，从名称上分别理解为“证券业投资银行

业务数据的标准结构”和“证券业投资银行业务数据标准的结构”的含义是完全不同的。

当标准化对象是证券期货业特有的对象时，宜采用一段式或两段式，且名称中不必包含引导元素。

当标准化对象非证券期货业特有的对象时，宜根据情况采用两段式或者三段式。

注：随着标准的数量越来越多，两段式和三段式可以更清晰地表示出行业标准体系，同时方便标准化工作者直观区

分引导元素、主体元素和补充元素，从而快速从名称中了解到标准化对象和标准的基本范围。

7.3 分部分的标准名称

当标准分成部分时，每个部分的名称的组成方式应符合 6.1、6.2 和 6.3.1 的规定，并满足：

——名称中应有补充元素，且应采用分段式。分段的形式可以是下列两种之一：

 主体元素+第×部分：补充元素；

 引导元素+主体元素+第×部分：补充元素。

——部分的名称中应包含“第×部分：”[×为使用阿拉伯数字（1，……）的部分编号]，后跟补

充元素；

——每个部分的引导元素（如果有）和主体元素应相同。每个部分名称的补充元素应不同，以便区

分和识别各个部分。

注：标准划分为部分的原则见GB/T 1.1—2020中5.2；部分的划分要求见GB/T 1.1—2020中7.1.1。

示例 1：

JR/T 0177.1—2020 证券期货业投资者权益相关数据的内容和格式 第 1部分：证券

JR/T 0177.2—2020 证券期货业投资者权益相关数据的内容和格式 第 2部分：期货

JR/T 0177.3—2020 证券期货业投资者权益相关数据的内容和格式 第 3部分：基金

分部分的标准可能会出现未使用“第×部分：”以及“×”未使用阿拉伯数字的错误（见示例 2）。

示例 2：

不正确1：

JR/T XXXX.1—XXXX 证券投资者权益相关数据的内容和格式

JR/T XXXX.2—XXXX 期货投资者权益相关数据的内容和格式

JR/T XXXX.3—XXXX 基金投资者权益相关数据的内容和格式

不正确2：

JR/T XXXX.1—XXXX 证券期货业投资者权益相关数据的内容和格式 证券

JR/T XXXX.2—XXXX 证券期货业投资者权益相关数据的内容和格式 期货

JR/T XXXX.3—XXXX 证券期货业投资者权益相关数据的内容和格式 基金

不正确3：

JR/T XXXX.1—XXXX 证券期货业投资者权益相关数据的内容和格式 第一部分：证券

JR/T XXXX.2—XXXX 证券期货业投资者权益相关数据的内容和格式 第二部分：期货

JR/T XXXX.3—XXXX 证券期货业投资者权益相关数据的内容和格式 第三部分：基金

8 命名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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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证券期货业特有的标准化对象

标准化对象是整个证券期货业内特有的情况下，宜直接用标准化对象为主体元素作为标准名称，无

需外加区分行业领域的引导元素。

示例：

正 确： 资本市场交易结算系统核心技术指标

不正确：证券期货业 资本市场交易结算系统核心技术指标

注：“资本市场”为证券期货业的特有术语，不会与其他行业产生冲突。示例中如用一段式“证券期货业资本市场

交易结算系统核心技术指标”或者两段式“证券期货业 资本市场交易结算系统核心技术指标”，则不符合

简洁性原则。

8.2 非证券期货业特有的标准化对象

8.2.1 标准化对象范围为证券期货业

标准化对象不是证券期货业特有的且标准化对象范围为整个证券期货业的情况下，应使用“证券期

货业”等表示证券期货业属性的词语作为引导元素或者作为主体元素的定语加以限定。

注：如果不加以限定，会扩大标准的适用范围，导致从标准名称中无法区分标准内容是否涵盖了或者适用于其他行

业。行业标准中则无法通过名称确定是否适用于银行业和保险业，国家标准中无法确定是否涵盖了其他行业的

要求或者适用于其他行业。

示例：

一段式：证券期货业信息系统托管基本要求

保险业标准化工作指南

银行业标准化工作指南

证券期货业标准化工作指南

两段式：证券期货业电子化信息披露规范体系 第 1 部分：基本框架

证券期货业数据安全风险防控 数据分类分级指引

三段式：证券期货业 云计算 云平台间应用和数据迁移指南

8.2.2 标准化对象范围为证券业

标准化对象不是证券业特有的且标准化对象范围为证券业情况下，应使用“证券”“证券业”等表

示证券业属性的词语作为引导元素或者作为主体元素的定语加以限定。

示例：

一段式：证券交易数据交换协议

证券业登记结算核心术语

证券公司数字化能力成熟度指引

两段式：证券业 数据字典编制规范

三段式：证券业 风险管理 证券公司风险分类操作指南

8.2.3 标准化对象范围为期货业

标准化对象不是期货业特有的且标准化对象范围为期货业情况下，应使用“期货”“期货业”等表

示期货业属性的词语作为引导元素或者作为主体元素的定语加以限定。

示例：

一段式：期货合约要素

期货交易数据交换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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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货公司数字化能力成熟度指引

两段式：期货公司监管数据采集规范 第 1 部分：基金信息和经纪业务

期货业 数据字典编制规范

三段式：期货业 风险管理 期货公司风险分类操作指南

8.2.4 标准化对象范围为基金业

标准化对象不是基金业特有的且标准化对象范围为基金业情况下，应使用“基金”“基金业”等表

示基金业属性的词语作为引导元素或者作为主体元素的定语加以限定。

示例：

一段式：基金行业数据集中备份接口规范

公募基金管理公司数字化能力成熟度指引

两段式：基金业 从业人员行为规范

三段式：基金业 风险管理 基金公司风险分类操作指南

8.2.5 标准化对象范围涉及金融其他行业

标准化对象不是证券期货业特有的且标准化对象范围涉及金融其他行业的情况下：

——在证券期货业和涉及的金融其他行业集合中是特有的标准化对象时，宜直接用标准化对象为主

体元素作为标准名称，无需外加区分行业领域的引导元素；

——在证券期货业和涉及的金融其他行业集合中不是特有的标准化对象时：

 制定国家标准时，应使用“金融”等表示金融业属性的词语作为引导元素或者作为主体元

素的定语加以限定，从示例中可以看出，如果去掉“金融”两字，则会扩大国家标准的适

用范围；

 制定金融行业标准或其他标准时，宜使用“金融”等表示金融业属性的词语作为引导元素

或者作为主体元素的定语加以限定。

示例：

一段式：GB/T 42708—2023 金融网络安全威胁信息共享指南

GB/T 42927—2023 金融行业开源软件测评规范

JR/T 0298—2023 机器人流程自动化技术金融应用指南

JR/T 0124—2014 金融机构编码规范

两段式：GB/T 42339—2023 金融机构风险管理 术语

JR/T 0289—2024 金融业开源技术 术语

三段式：GB/T 27912—2011 金融服务 生物特征识别 安全框架

GB/T 27928.1—2011 金融业务 证书管理 第 1 部分：公钥证书

8.3 不同类型标准的名称

不同类型标准的名称还应遵循 GB/T 20001 的相关规定。具体要求如下：

——术语标准的名称应遵循 GB/T 20001.1—2024 第 8 章的规定；

——符号标准的名称应遵循 GB/T 20001.2—2015 中 6.1 的规定；

——分类标准的名称应遵循 GB/T 20001.3—2015 中 6.1 的规定；

——试验方法标准的名称应遵循 GB/T 20001.4—2015 中 6.1 的规定；

——规范标准的名称应遵循 GB/T 20001.5—2017 中 6.1 的规定；

——规程标准的名称应遵循 GB/T 20001.6—2017 中 6.1 的规定；

——指南标准的名称应遵循 GB/T 20001.7—2017 中 6.1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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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标准的名称应遵循 GB/T 20001.8—2023 中 5.1 的规定；

——产品标准的名称应遵循 GB/T 20001.10—2014 中 6.2 的规定；

——管理体系标准的名称应遵循 GB/T 20001.11—2022 中 7.1 的规定。

9 词语的选择

9.1 准确选择术语和用语

9.1.1 不应在标准名称中指明标准的层次类别，标准名称不必描述标准作为“标准”或“标准化指导

性技术文件”的类别，不应包含“……标准”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团体标准”

“……企业标准”或“……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等词语，不应在团体标准名称和企业标准名称中包

含“XXXX 协会”“XXXX 公司”等组织名称或简称。我国的标准化文件层次类别都会在封面上通过文件

代号“GB”“GB/T”“GB/Z”“JR/T”“T”“Q”等给出，无需在标准名称中指明。

示例：

正 确：JR/T XXXX—XXXX 非结构化资讯数据处理交换技术要求

JR/T XXXX—XXXX 证券期货业智能营销规范

Q/XXXX—XXXX 人工智能技术规范

不正确：JR/T XXXX—XXXX 非结构化资讯数据处理交换标准

JR/T XXXX—XXXX 证券期货业智能营销行业标准

Q/XXXX—XXXX A 公司人工智能技术规范

9.1.2 除符合 6.3.2 规定的情况外，不同功能类型标准的名称的补充元素或主体元素中应含有表示标

准功能类型的词语，所用词语及其英文译名宜从表 1 中选取。

表 1 标准名称中表示标准功能类型的词语及其英文译名

标准功能类型 名称中的词语 英文译名

术语标准 术语 vocabulary

符号标准 符号、图形符号、标志 symbol，graphical symbol，sign

分类标准 分类、编码 classification，coding

试验标准 试验方法、……的测定 test method，determination of…

规范标准 规范 specification

规程标准 规程 code of practice

指南标准 指南 guidance，guidelines

9.1.3 标准名称各元素的用语及其表述的含义不宜重复，宜尽可能保持名称的简洁性。

示例：

正 确：证券信息系统建设 系统架构

不正确：证券业 证券信息系统建设 信息系统架构

9.1.4 标准名称的英文译名用词应准确。

示例：标准名称为“证券期货业软件测试规范”的英文译名：

正 确：Specification for securities and futures industry software test

不正确 1：Guidelines for securities and futures industry software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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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正确 2：Standards for securities and futures industry software test

9.2 准确反映标准的范围

9.2.1 避免限制标准的范围

标准名称宜避免包含限制标准范围的细节。然而，当标准仅涉及一种特定类型的产品/系统、过程

或服务时，应在标准名称中反映出来。

示例：证券公司分布式核心交易系统统一接口规范 交易服务 普通证券交易

9.2.2 避免扩大标准的范围

标准名称中必要的内容不应省略，宜避免扩大标准的范围。

示例：假设一项标准名称为“上市公司行业分类与编码”，而标准的实际内容只规定了上市公司行业分类而没有规

定编码内容，则出现标准名称扩大了标准的范围的错误。

10 名称的编排

标准名称应置于封面中和正文首页的正上方。

封面上标准名称的字体字号应为一号黑体，其英文译名字体字号应为四号黑体。

正文首页正上方标准名称的字体字号应为三号黑体。

标准名称由多个元素组成时，各元素之间应空一个汉字的间隙。标准名称文字较多时可上下多行编

排，行间距应为 3mm。

标准名称的英文译名各元素的第一个字母大写，其余字母小写，各元素之间为一字线形式的连接号

（—）。

示例：GB/T 35964—2023《证券及相关金融工具 金融工具分类（CFI）编码》的英文译名：

正 确：Securities and related financial instruments—Classification of financial instruments (CFI)

code

不正确 1：Securities and Related Financial Instruments—Classification of Financial Instruments (CFI)

Code

不正确 2：Securities and related financial instruments-Classification of financial instruments (CFI)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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